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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︰官立、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校監／校長  

 

各位校監／校長︰  
 
 
 

校本初中教學語言計劃  

（2020/21 學年入讀中一學生的安排）  

 

 本函旨在請貴校填妥附件的「校本初中教學語言計劃（2020/21 學年

入讀中一學生的安排）」，並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或之前交回所

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，以供本局審閱。  

 

詳情  
 

2.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6/2009 號「微調中學教學語言」，學校必須按預

設的條件（即「學生能力」、「教師能力」及「支援措施」） 1，根據校本情

況專業訂定適切的教學語言安排。與此同時，根據教育局於 2015 年 7 月

22 日發出的信件「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第二周期（2016/17 至 2021/22 學年）

的安排」，教育局決定在第二周期維持微調安排的政策目標和整體安排 2，

讓學校可延伸其第一周期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微調框架的預設條件，包括「學生能力」（即學校在每一個六年周期開展前兩年的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

獲派屬全港「前列 4 0 %」的中一學生平均數目達到一班學生的 8 5 %（按每班派位學生人數計算））；「教

師能力」（採用英語教學的教師須獲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 3級或以上 (或已取消的香港中學會

考英國語文科（課程乙）C級或以上，或具備同等認可資歷（例如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第 6級或以上））；

以及「校本支援」（學校提供支援學生採用英語學習的相關配套措施）。  

 
2 教育局經檢視後，認為學校（包括在第一周期才開始全部或部分採用英語教學的學校）推行的教學語言

安排開始扎根，學生一般受惠於教師團隊的教學經驗，以及校本支援措施發揮的效用。教師亦須在穩定

的教學語言環境下發展各非語文科目學與教的策略（包括跨學科英語學習 的相關支援），而全校語文政

策亦需配合課程。若貿然僅因「學生能力」的預設條件，而即時要求學校在第二周期（即 2 0 1 6 /1 7 學年

開始）改變其教學語言安排，不能照顧學校和教師的需要，亦影響校本教學語言安排的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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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上述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的框架下，所有學校均可自行決定採用母

語教授所有非語文科目。若學校能符合「學生能力」條件，便可按本身的

情況和學生的需要作出專業判斷，採用最合適的教學語言安排，例如採用

英語教授所有非語文科目，或採用母語教授部分非語文科目；若學校未能

符合「學生能力」條件，則只可為每一班別／組別學生使用不多於 25%的

總課時（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）進行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，或選擇將全

部或部分該 25%的課時轉化為以英語教授個別非語文科目（即「化時為

科」），以兩科為上限。若學校同時進行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」及「化時為

科」，有關合計的課時不可多於總課時（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）的 25%。  

 

4. 學校須一如以往，按校本情況專業訂定周期內每個學年的教學語言

安排。若學校在 2020/21 學年的中一每班學生人數上限
3
因應「中學學位分

配辦法」每班派位學生數目而有所改變，按「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第二周期

（2016/17 至 2021/22 學年）的安排」，學校可因應其他先決條件（包括教

師以英語授課的能力和準備情況，以及學校的支援措施），專業決定是否

維持有關班別／組別的教學語言安排，讓學校在穩定的教學語言環境下照

顧學生的學習需要。為確保教學效能，教育局會繼續按需要與學校進行專

業討論，學校須因應情況檢視和修訂有關安排。  

 

5. 學校教學語言安排的資料將繼續載列在 2019 年 12 月發布的《中學

概覽 2019/2020》內，以個別科目的形式，分別列於「2019/2020 學年開設

科目」及「2020/2021 學年擬開設科目」欄下，並在「學校特色」之「教

學規劃」下的「全校語文政策」欄內闡述，以供家長為子女報讀 2020/21

學年中一時參考。學校亦需增加校本教學語言安排資料的透明度，在學校

網頁交代有關細節。  

 

查詢  
 

6. 如有查詢，請與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，或致電本局檢討及

策劃組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中一每班學生人數上限為學校在該學年的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每班派位學生數目加上兩個重讀生名  

額。  




